
 

证券研究报告·前瞻性研究点评 
2022年 02月 07日  

陈骁；郝博韬；樊金璐；皮秀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 

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解读《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电改长风，助力双碳破浪 

 核心摘要 

第一，《意见》确定了以 2025年及 2030年为分界的阶段目标，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需要着重解决市场链接、区域间交

易规则统一及完善、各区域电力交易政企进一步分开等复杂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电力市场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助力双碳目标的作用将逐渐增强。 

第二，《意见》提出了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完善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功能、优化交易及市场机制等多项重要

任务。我们认为，①市场体系方面，由于我国新能源资源分布不均，短期内我国将强化电力基础设施及服务投入，优化

“双碳”目标下能源结构改革的市场环境；同时，电力市场发展路径更可能为“区域-区域间-全国”，循序渐进积累新能

源交易经验。②市场功能方面，随着新能源发电比例不断提升，电力市场中长期交易品种将继续丰富，交易频次也将继

续增加，现货交易试点有望继续扩容，辅助服务有望加速开展。③市场及交易机制方面，新能源及绿电交易有望快速发

展，随市场环境优化，各类新能源发展环境将更加稳定。 

第三，电力市场改革将为火电、新能源及辅助市场带来投资机遇。其中，①火电方面，电力供需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平

衡，并将煤炭成本有序传导到下游。降低火电机组发电及调峰压力。②新能源方面，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将助力提升

新能源发电的渗透率，其中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因投资收益率更具弹性发展速度或具有优势。③辅助市场方面，类

咨询服务需求增长，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也具有较好发展前景。 

2022年 1月 28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后文简称《意见》），确

定了我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分阶段目标及重点任务，标志着我国电力市场改革进入深水区。电力市场化改革既是我国电力

体制改革乃至国企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必要之举。重点内容包括： 

1）总体目标：两阶段目标细化，电力市场改革助力双碳目标达成作用强化 

《意见》确定了以 2025年及 2030年为分解的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即“十四五”期间（2025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初步建成，国家市场与省（区、市）/区域市场协同运行，电力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市场一体化设计、联合运营，跨省

跨区资源市场化配置和绿色电力交易规模显著提高，有利于新能源、储能等发展的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初步形成；第二阶段

即“十五五”期间（2030 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适应新型电力系统要求，国家市场与省（区、市）/区域

市场联合运行，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交易，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自主选择，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进一步优化配置。两

阶段目标令我国电力市场改革路线进一步明确，各级市场 2025年“协同运行”、2030年“联合运行”，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除需要着重解决市场链接、区域间交易规则统一及完善、各区域电力交易政企进一步分开等复杂问题，还需要对新能源

发展及储能发展进行适应，通过市场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用电跨区使用效率提升，助力我国双碳目标达成。 

2）重点任务一：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意见》提出四项主要任务，即加快建立国家电力市场、稳步推进省（区、市）/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引导各层次电力市场

协同运行、有序推进跨省跨区市场间开放合作。其中，①《意见》在国家电力市场部分首次提出“研究推动适时组建全国电 



  策略·策略点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2 / 4 

 

力交易中心”；②在区域建立市场部分提出“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建立相应区域电力市场”；③在协同运行、区

域开放部分提出“条件成熟时支持省（区、市）市场与国家市场融合发展，或多省（区、市）联合形成区域市场后再与

国家市场融合发展”，并“按照先增量、后存量原则，分类放开跨省跨区优先发电计划”。 

我们认为：①由于我国各区域间新能源资源禀赋分布不均，如水电资源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风电资源主要集中于东南

沿海、东北、西北地区，叠加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存在发电不稳定性特征，跨区域交易乃至全国交易是促进我国新能源

发电及消纳效率提升的必要手段。短期我国必将强化电力交易基础设施及服务投入、统一区域间交易规则、为跨区交易

提供基础。②建立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更为可能的路径为“区域 -区域间-全国”，循序渐进积累新能源交易经验。由于新

能源储能技术仍待发展，而我国虽然中长期交易已有较多经验积累，但电力现货区域间交易经验不足，电力系统短平衡

手段尚未完全成熟。因此我们认为短期内我国电力市场改革可能仍将以区域间市场扩容、积累电力现货交易经验为主。

区域间的统筹方式则主要以新能源丰富地区及火电资源丰富地区交易链接为主，以实现新能源发电占比提升及火电调峰

功能的协调实现。③全国电力交易中心落地仍有距离。基于前述路径，我国短期内落地全国电力交易中心既无基础，也

非必要。北京、广州两大交易中心作为国网、南网电力交易枢纽在短期内仍将承担各自区域内的跨区域交易任务。结合

《意见》目标，全国电力交易中心的落地可能在 2025 年前后，并在 2030 年左右对北京、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功能进行

部分替代。 

3）重点任务二：完善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功能 

《意见》提出四项主要任务，即持续推动电力中长期市场建设、积极稳妥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持续完善电力辅助服

务市场、培育多元竞争的市场主体。其中，①《意见》在中长期市场建设部分提出“完善中长期合同市场化调整机制，

缩短交易周期，提升交易频次，丰富交易品种”；②在现货市场部分提出“组织实施好电力现货市场试点，支持具备条

件的试点不间断运行”。③在市场主体部分提出“分批次推动经营性用户全面参与市场”、“推动将优先发电、优先购电

计划转化为政府授权的中长期合同”、“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售电业务”。 

我们认为：①随着能源结构调整，中长期市场交易品种将继续丰富。由于电力需要保障实时供需平衡，且新能源发电具

有不确定性。因此，随着新能源发电比例不断提升，电力市场中长期交易品种将继续丰富，交易频次也将继续增加，市

场流动性有望提升。②适应新能源交易，电力现货市场试点范围仍有望扩大，辅助工具有望加速引入。同前，新能源占

比提升过程中，通过电力现货市场实现电力供需短期平衡的必要性继续提升。我们认为，未来电力现货试点规模有望继

续扩大，并加速落实 2021年 11月发布的《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试行）》，进一步推动区域间交易。同时，现货市场

调峰重要性逐渐增加，各类新型辅助服务有望加速引入，推动新能源内部调峰稳定性提升，强化“双碳”目标下能源结

构转型基础。 

4）重点任务三：优化交易及市场机制 

《意见》提出两项主要任务，包括健全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交易机制，构建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其中，①在

交易机制部分，《意见》强调要“确保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等用电价格相对稳定”；②在市场机制部分，《意见》强

调要“探索开展绿色电力交易”、“提升电力市场对高比例新能源的适应性”、“引导新能源签订较长期限的中长期合同”、

“鼓励新能源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对报价未中标电量不纳入弃风弃光电量考核”、“健全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机制”。 

我们认为：①工商业用电价格可能面临区域间再平衡。交易机制对居民、农业及公益性事业的用电价格表述，表明未来

一段时间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在消费侧主要影响工商业用户，居民用电、农业用电价格形成机制调整可能性相对有限，电

价交叉补贴机制可能延续。随着电力价格市场化及电力市场统一化，各省间用电价格差异有望收窄，各区域间工商业用

电价格可能进行再平衡。②随市场环境优化，各类新能源发展环境将更加稳定。《意见》对新能源中长期交易、绿电交

易、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均进行推动，并确定对现货市场中报价未中标电量不纳入弃风弃光点亮考核，各类新能源发

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5）投资机会：火电压力降低，新能源加速发展，辅助市场具有较好前景 

①火电方面，受到 2021年煤价大幅上涨影响，火电机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亏损，且部分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紧张的情

况。通过改革完善火电价格市场化形成，统一规范各地电力市场价格规则，电力供需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平衡，并将煤

炭成本有序传导到下游。降低火电机组发电及调峰压力。②新能源方面，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将助力提升新能源发电

的渗透率，同时在市场化交易模式下新能源投资的回报率有望提升，发展节奏有望加快，其中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

因投资收益率更具弹性发展速度或具有优势。③辅助市场方面，由于电力系统跨区域交易壁垒仍存，在各区域统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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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各类咨询服务需求增长；同时，更为市场化的交易、消纳机制令企业对发电量及发电结构的调控需求增加，电力

辅助服务市场具有较好发展前景。 

6）风险提示： 

1．疫情超预期反弹，防疫需求致开工受限，工商业用电量大幅收缩，需求不足致电力市场建设放缓。 

2．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地出于稳增长目标通过政策影响工商业用电价格或电力供给，电力跨区域交易壁垒难消除。 

3．货币政策超预期收紧，资本市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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